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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畜禽核心育种场性能测定补助
项目任务书






组织单位：  山东省畜牧总站      （甲方）
承担单位：  省级核心育种单位    （乙方）
市级单位：  市级畜牧主管部门    （丙方）
县级单位：  县级畜牧主管部门    （丁方）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山东省畜牧兽医局监制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有关种业振兴行动部署实施好2026年“山东省畜禽核心育种场性能测定补助项目”，按照《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关于印发全省畜禽遗传改良计划的通知》（鲁牧畜发〔2021〕20号）和《山东省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实施管理办法（试行）》（鲁牧畜发〔2022〕9号）的有关要求，甲方作为性能测定补助项目实施主体，乙方作为性能测定具体承担单位，丙、丁方作为属地管理部门，四方协商共同实施我省畜禽核心育种场性能测定补助项目，明确四方的权利义务，本着平等互利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一致同意签订本任务书。
第一条 内容及要求
（一）本任务书所涉及的事项
省级畜禽核心育种场生产性能测定。
（二）任务期限
任务执行期限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任务期间，乙方接受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委派专家指导和开展数据收集处理、评估等工作，保证测定数据规范准确，提供年度测定数据及年度育种工作总结。
第二条 经费使用及支付
（一）经费数额
性能测定任务总金额为人民币（大写）：        万元（小写：￥       元）。
（二）收款账户
开户名称：                              ；
开户银行：                              ；
银行账号：                              。
（三）付款方式
乙方向甲方提供税务部门正式发票，甲方以  资金账户转账  方式付款。合同签订后，甲方一次性支付任务书约定全部费用。
（四）经费使用要求
甲方向乙方拨付补助经费，经费来源为省财政资金，乙方完成约定的畜禽生产性能测定任务。补助经费主要用于开展生产性能测定等育种基础工作，包括测定仪器设备购买、生产设备维护、实验耗材、饲料、水电、采样、印刷、临聘人员劳务支出等。
第三条 甲方权责
（一）甲方有权督促乙方严格履行任务书的约定，有权随时向乙方了解约定任务的实施进度，并要求乙方提供相关资料。
（二）甲方有权根据乙方年度任务完成情况对下一年度任务数量、标准规范和技术指标做出相应调整；如乙方未完成任务，甲方有权收回未完成任务量资金；甲方有权在发现乙方任务执行过程中出现有悖于任务初衷的重大变故或重大公共安全情形时终止本次任务约定。
（三）甲方应当根据乙方任务执行和开展工作的实际需要，积极协助乙方做好与相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第三方的沟通、协调工作。
（四）甲方应当依照本任务约定的金额、方式等及时向乙方拨付经费。
第四条 乙方权责
（一）乙方有权依照本任务书约定的金额、方式、时间、条件等向甲方收取约定经费，在账户信息变更时有权要求甲方根据乙方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向变更后的账户付款。
（二）乙方应当按照《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关于印发全省畜禽遗传改良计划的通知》（鲁牧畜发〔2021〕20号）和《山东省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实施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要求，承担遗传改良主体责任，严格开展生产性能测定工作，包括：
1.结合企业实际，在专家指导下制定并提交性能测定实施方案；
2.参照性能测定项目指标及数据要求开展性能测定，及时报送测定数据给指导专家，同时发送省畜禽遗传改良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定邮箱；
3.完成测定数量不低于《山东省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实施管理办法（试行）》对核心场性能测定最低数量要求。2026年测定任务量为           （头/只/群）；
4.2026年12月25日前，按照育种计划及测定实施方案，经市县级专家审核后提交任务完成情况报告和年度育种总结，交付时效纳入下一年度资金分配考量因素。
5.按照省级畜禽核心育种场建设要求，主动升级完善智能化性能测定设备，完善育种档案，应用信息化育种软件，提升育种能力水平；积极做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做好疫病监测，主动开展实施疫病净化工作。
6.根据相关法规要求，主动参与相关技术培训，配合完成国家、省有关省级核心育种场监督检查、生产数据提报等种业相关工作。
（三）乙方应当建立健全财务制度，专款专项管理，严格遵守相关财政财务规定，确保资金规范管理和使用，相应原始凭证、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妥善保存，以备查验。乙方如出现重大经营及财务风险，影响项目实施，应及时向省市县报告。
（四）乙方有义务接受和配合甲方或者有关部门对本合同履行情况的监督和检查，按要求完整、准确、如实提供所需业务和财务资料，并对监督检查提出的问题及时做出合理解释或者加以整改。
第五条 丙方、丁方权责
（一）丙、丁方对乙方具有属地管理责任，应定期对乙方性能测定情况进行技术指导及核心场监督检查，并做好相关记录，督促其达到约定的测定任务目标并履行核心育种场职责。
（二）丙、丁方定期指导乙方测定任务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三）丙、丁方协同相关专家对乙方上报的性能测定数据进行审核验收，并按时间将乙方上报的数据及年度工作总结汇总上报省畜牧局。
第六条 违约责任
（一）甲方无正当理由逾期付款的，乙方有权拒绝履行约定的任务。
（二）乙方约定任务完成情况不符合本约定或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之规定的，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回部分或全部补助资金，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建议主管部门取消或部分取消下一年度测定补助资金。
（三）乙方在履约期间，发生不可抗力因素造成任务终止，乙方需及时书面告知甲、丙、丁方，经甲方同意后终止合同，并视情况追回部分或全部补助资金。
（四）本任务书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由甲乙丙丁四方协商解决。协商未果的，四方均可通过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处理。
第七条 其它条款
（一）项目省级预算批复后本任务书自动生效。
（二）本任务书一式肆份，甲乙丙丁四方各执一份，四方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未尽事宜，协商解决。

甲  方：省畜牧总站（盖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乙  方：性能测定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丙  方：市级主管部门（盖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丁  方：县级主管部门（盖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4-1

****核心育种场****年
生产性能测定实施方案（格式）

一、育种总体思路
（结合育种目标的测定、遗传评估及选种选配的思路想法）
二、测定任务与指标
（核心场规定的测定品种（配套系）测定数量与测定任务数量）
三、测定技术方法与路线
（测定方法、测定群体及指标，遗传评估及选种选配等）
四、测定资金使用
（测定资金使用范围）
五、测定进度安排
（按月安排测定进度、测定数量、测定指标等）
六、预期达到目标

附件4-2

****核心育种场年度育种总结
（格式）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概况，养殖量及育种核心群变化，年度扩繁推广情况，市场经济效益情况等）
二、生产性能测定及育种情况
（主要对测定数量、测定指标、测定方法、遗传评估、测定结果利用分析等进行总结。测定结果利用分析包括遗传评估及性能测定选留情况、核心育种群主要性能指标改进提高等情况，如有品系及品种培育进展情况可单独写入。）
三、企业技术与设施情况
（育种技术人员培训及变化情况、生产管理设施变化等情况）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和建议
（性能测定、育种以及企业发展中的问题、措施、建议）
五、重大动物疫病控制情况
（重大动物疫病监测、净化等情况）
六、下一年度工作计划

附件4-3

核心育种场性能测定项目
指标及数据要求
（参考）

总体要求：畜禽系谱档案及测定记录完整清晰。
一、种猪性能测定指标
（一）育种核心群留种种猪应100%进行测定，核心群平均每窝纯繁后代应至少选择1公、2母开展完整的生产性能测定 。
1、生长性能测定项目：达100kg体重日龄；测定期日增重(g)；100kg体重背膘厚(mm)；100kg体重眼肌深度(mm)。
2、繁殖性能测定项目：总产仔数(头/窝)；产活仔数(头/窝)；初生重(kg/头)；断奶重(kg/窝)；断奶仔猪数(头/窝）。
以下项目可以选测：饲料转化率(kg/kg)和胴体性状。胴体性状包括宰前活重(kg)；胴体重(kg)；胴体长(cm)；平均背膘厚(mm)；眼肌面积(cm2)；腿臀比例(%)；胴体瘦肉率(%)；屠宰率(%)、肉质性状包括肉色(分或L 值)；pH；滴水损失(%)；系水力(%)；大理石纹(分)；肌内脂肪含量(%)。
（2） 种公猪站：
1、必测项目：每批次检测精液剂量、精子活力、前向运动精子数、畸形率；每月检测在用种公猪精液细菌数。
2、选测项目：自有种公猪生长发育性能、平均背膘厚(mm);眼肌面积(cm2)等。
二、肉牛生产性能测定指标
肉牛生产性能测定是指对肉用或肉乳兼用牛生长发育、繁殖以及产肉等性状进行测定，兼用牛还应记录305天产奶量、乳脂率、乳蛋白率。
测定项目包括：
1、生长发育测定：包含初生重、断奶、6月龄、12月龄、18月龄、24月龄等生长阶段的体重、体尺（体高、十字部高、体斜长、胸围，母牛还应测量坐骨端宽）、断奶日期。
2、超声波测定：包括18月龄背膘厚、眼肌面积。
3、繁殖性能测定：配种、妊娠、产犊、成活率等。
三、奶牛生产性能测定指标
奶牛生产性能测定指对奶牛生长发育、繁殖、体型以及产奶等性状进行测定。
1、生长发育测定：包含初生重、断奶重、12月龄的体重和体尺(十字部高、体斜长、胸围等)等。
2、产奶性能测定：记录产犊日期、胎次、采样日期、测定日产奶量、乳脂率、乳蛋白率、乳糖率、体细胞数、尿素氮等。
3、繁殖性能测定：记录胎次、配种日期、与配公牛号、配种员、妊检日期、妊检结果、流产日期、产犊日期、犊牛性别、犊牛编号、犊牛初生重、产犊难易度、是否死胎等。统计情期受胎率、产犊间隔、年度繁殖率等指数据。
4、母牛体型鉴定：参照《中国荷斯坦牛体型鉴定技术规程》（GB/T 35568）开展母牛体型鉴定。
四、羊生产性能测定指标
羊性能测定的性状主要有生长发育性状、肉用性状、毛用性状、绒用性状、皮用性状、乳用性状和繁殖性状等。性能测定时可根据羊只生产方向进行有选择性的测定。
1、生长发育性状：生长发育性状主要有初生、断奶、6月龄、周岁、成年时的体重；6月龄、周岁、成年时的体高、体长、胸围、管围等体尺。
2、肉用性状：肉用性状包括育肥性状（某一年龄段或育肥期间的日增重、料重比等）、宰前活重、胴体重、屠宰率、净肉率、眼肌面积等。
3、乳用性状：乳用性状包括产奶量、乳脂率、乳蛋白率、乳干物质率等。
4、繁殖性状：公羊繁殖性状包括精液量、精子密度、精子活力、精子畸形率等；母羊繁殖性状包括性成熟年龄、初配年龄、产羔率、繁殖成活率、受胎率、情期受胎率、产羔数、断奶日龄等。
五、蛋鸡生产性能测定指标
1、体重：初生重、6周龄体重、18周龄体重、开产体重、43周龄体重、淘汰周龄、淘汰体重。
2、存活率：0-18周龄存活率、产蛋期（开产至淘汰）存活率。
3.产蛋性能。50%产蛋率的周龄，72周龄入舍鸡（HH）及饲养日（HD)产蛋数、产蛋总重、平均蛋重、种鸡72周龄合格种蛋数、受精率、孵化率。43周平均蛋重、蛋壳强度、蛋壳颜色等。
4、饲料消耗。育成期耗料量、产蛋期料蛋比。
六、肉鸡生产性能测定指标
1、存活率：0—24周龄成活率、25-66周产蛋期成活率。
2、生长性能（公鸡、母鸡）：包括体重（出生、6周、18周、43周和66周）、羽色、胫色，体尺数据，料比测定等。
3、繁殖性能：公鸡进行精液评估，包括精液量和精液品质等；66周龄产蛋量（HH、HD）、受精率、孵化率。
一定条件下选择进行屠宰性能测定（屠宰率、半净膛率、全净膛率、胸肌率、腿肌率、腹脂率）。
七、水禽生产性能测定指标
1、白羽肉鸭。初生重（抽测）、5周或者6周龄体重、体尺、胸肌厚度、饲料转化率、66周产蛋个数、屠宰性能（抽测）等。
2、地方麻鸭。初生重、8－10周龄公、母鸭体重、成活率、饲料转化率、种蛋受精率、孵化率和羽色等。
3、蛋鸭。0周龄～20周龄成活率、21周龄～72周龄成活率；开产日龄、72周龄产蛋数产蛋总重、平均蛋重；种蛋的受精率、孵化率；0周龄～20周龄耗料量、21周龄～72周龄耗料量、产蛋期料蛋比；初生重、开产体重、43周龄体重、72周龄体重；蛋品质（43周龄测定蛋重、蛋壳颜色、蛋壳厚度、蛋壳强度等）。
4、肉鹅。初生重、7周龄～10周龄体重（上市）、成活率、补饲饲料转化率、种蛋受精率、孵化率、屠宰性能等。
八、兔生产性能测定指标
（一）必测性状
1、肉兔：胎产活仔数、断奶仔兔数、5周龄断奶体重、10（配套系）或12周龄（品种）体重。
2、皮兔：胎产活仔数、断奶仔兔数、13或23周龄体重、13或23周龄被毛密度。
3、毛兔：胎产活仔数、断奶仔兔数、第三次产毛量（8 月龄前）。
（二）选测性状
1、肉兔：胎产仔数、初生窝重、3周龄个体数、3周龄窝重、初配体重、成年体重、成年体长、成年胸围、耗料量、全净膛重、半净膛重、肉质（粗蛋白、粗脂肪、pH、系水力、嫩度）
2、皮兔：胎产仔数、初生窝重、3周龄个体数、3周龄窝重、初配体重、成年体重、成年体长、成年胸围，13或23周皮板面积、绒毛长度、枪毛长度、枪毛率。
3、毛兔：胎产仔数、初生窝重、3周龄个体数、3周龄窝重、初配体重、成年体重、成年体长、成年胸围、第三次采毛时（8 月龄前）的采毛后体重，产毛率、粗毛率、细毛长度、细毛细度、粗毛长度、粗毛细度。
九、驴生产性能测定指标
（一）必测性状
1、生长性能测定：包括初生重、6月龄断奶重、12月龄、18月龄、24月龄、36月龄时的体重、体高、体斜长、胸围、管围、日增重。
2、繁殖性能测定：包括适配月龄、胎次、配种日期、与配公驴号、妊检日期、妊检结果、是否流产、受胎率、产驹率、成活率、产驹日期、驴驹性别、驴驹编号、产驹难易度、是否死胎等。
（二）选测性状
1、肉用性能测定：包括宰前活重、屠宰率、净肉率、鲜皮重、胸椎数及腰椎数等。
2、如做乳品开发，可以进行产奶性能测定：包括记录测定日产奶量、乳脂率、乳蛋白率、乳糖率、体细胞数、尿素氮等。
十、蜜蜂生产性能测定指标
1、体色：蜂王、工蜂、雄蜂体色。
2、体重体长：蜂王的初生重和体长。
3、生产性能：产蜜量、产浆量（中蜂不测）、产粉量、产胶量（选测）、产蜡量（选测）、产毒量（选测）。
4、繁殖性能：蜂王有效产卵量、最大群势、分蜂性。
5、抗逆性能：温驯性、越冬性、越夏性、蜂螨寄生密度（中蜂不测）、清理死蛹能力（中蜂不测）

附件5





 山东省畜禽核心育种场性能测定
数据处理合同





甲    方：  山东省畜牧总站     
        乙    方：  ****高校/院所       
        签订日期：                     





山东省畜牧兽医局监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法律法规，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有关种业振兴行动部署，实施好2026年“山东省畜禽核心育种场性能测定补助项目”，甲乙双方就性能测定数据处理服务工作签订以下合同：
第一条 内容及要求
（一）本合同书所涉及的事项
省级畜禽核心育种场生产性能测定数据的收集、处理及遗传评估报告。
（二）经费使用要求
甲方向乙方拨付补助经费，经费主要用于性能测定项目过程测定数据收集、整理及开展遗传评估过程中产生的差旅、临聘人员劳务支出、数据信息化处理等。
（三）合同期限
合同执行期限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合同期间，乙方组织相关专家，按照分配的任务开展省级核心场测定指导、数据收集处理及出具遗传评估报告等相关工作。
第二条 经费支付
（一）经费数额
性能测定数据处理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大写）：        万元（小写：￥       元）。
（二）收款账户
开户名称：                              ；
开户银行：                              ；
银行账号：                              。
（三）付款方式
甲方以  资金账户转账  支付方式付款，乙方向甲方提供税务部门正式发票。合同签订后，甲方一次性支付任务书约定全部费用。
第三条 甲方权责
（一）甲方有权督促乙方严格履行合同的约定，有权随时向乙方了解约定合同任务的实施进度，并要求乙方提供相关资料。
（二）甲方有权根据国家政策或者法律法规的变动对约定任务质量要求、标准规范和技术指标做出相应变动，有权根据任务完成情况对下一年度任务进行调整；有权在发现乙方任务执行过程中出现有悖于任务初衷的重大变故或重大公共安全情形时终止本次任务约定。
（三）甲方应当根据乙方任务执行和开展工作的实际需要，积极协助乙方做好与相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第三方的沟通、协调工作。
（四）甲方应当依照本合同约定的金额、方式、时间、条件等及时向乙方拨付经费。
第四条 乙方权责
（一）乙方有权依照本合同书约定的金额、方式、时间、条件等向甲方收取约定经费，在账户信息变更时有权要求甲方根据乙方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向变更后的账户付款。
（二）乙方应当按照《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关于印发全省畜禽遗传改良计划的通知》（鲁牧畜发〔2021〕20号）、《山东省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实施管理办法（试行）》（鲁牧畜发〔2022〕9号）相关规定要求，承担2026年山东省畜禽核心育种场性能测定数据处理任务，具体任务包括：
1、与服务企业对接，协助做好性能测定实施方案制定；
2、指导服务企业按照实施方案和性能测定规范开展性能测定及测定数据利用工作，年服务次数不低于1次；
3、接收服务企业提供的测定数据，并及时对数据进行规范化处理；
4、2026年12月25日前，负责对企业年度测定数据及育种工作总结进行审核确认；
5、院所数据收集处理专家应协助做好年度畜种遗传评估报告撰写工作。
6、2027年2月底前，向甲方提交畜种年度遗传评估报告，交付时效纳入下一年度资金分配考量因素。
7、项目结束后，乙方向甲方提供项目实施效果自评报告。
（三）乙方按照2026年性能测定数据处理任务及费用明细表设置专家任务专账，并按照资金用途对资金进行使用和管理。
（四）乙方在任务执行期间，如任务人员发生调离等重大变化不能执行任务时应及时通知甲方，甲乙双方共同协商任务后续执行及资金调整情况。
第五条 违约责任
（一）甲方无正当理由逾期付款的，乙方有权拒绝履行合同约定的任务。
（二）甲方有权根据乙方服务质量、交付时效、配合程度等进行下一年度服务单位选择调整。
（三）乙方约定任务完成情况不符合本合同规定的或未完成任务，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回部分或全部补助资金。
（四）乙方在履约期间，发生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任务终止，乙方需及时告知甲方，经甲方同意后终止合同，并视情况追回部分或全部补助资金。
（五）本合同任务书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未果的，可通过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处理。
第六条 其它条款
（一）项目省级预算批复后本任务书自动生效。
（二）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三）未尽事宜，协商解决。

甲  方：省畜牧总站（盖章）                
负责人：（签章）              


乙      方：****高校/院所（盖章）
任务负责人：（签章）

